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

補充資料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於 2019 年 11 月 8 日的會議上，通

過了三項有關現金津貼及租務管制（租管）的議案 1。相關的政策

局就有關議案的綜合回應如下。

現金津貼

2. 為進一步紓緩基層住戶面對的困難，行政長官於《2019 年

施政報告》中宣布邀請關愛基金把原本為非公屋、非綜援的低收

入家庭住戶提供的「一次過生活津貼」，於下個財政年度先後發

放兩次。與此同時，政府期望在 2020 年年底前完成將現金津貼計

劃恆常化的研究。

租務管制

3. 就有關實施租管，包括透過訂立標準書面租約實施如同租

管措施（包括限制加租幅度和訂明現任租客可享優先續租權）的

建議，政府在不同場合均曾表示租管是極具爭議的議題，必須小

心處理。過往政府曾多次探討這個議題，惟社會對此未有共識。

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（長策會）於 2013 年就《長遠房屋策略》

（《長策》）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，當中亦有就應否重推租

管徵詢公眾意見。長策會在 2014 年 2 月發表《長策》公眾諮詢報

告，當中指出關注基層市民和分間樓宇單位住戶的團體對重推租

管表達頗為強烈的支持，而公眾人士則意見紛紜，一些回應者質

疑租管能否如設想般有效為租戶提供保障。長策會十分憂慮一旦

實施租管會造成的影響，包括即時推高租金水平以及減少出租單

位供應的可能性。由於租管議題甚具爭議性，長策會提醒政府必

須明析利害，在考慮推出任何形式的租管之前，務必取得明確的

社會共識。

1 立法會 CB(1)136/19-20(02)至 (04)號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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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政府其後就租管進行詳細研究，探討香港過去實行租管的

效果，以及外地的相關經驗，並於 2014 年 7 月向立法會房屋事務

委員會作出詳細匯報及聆聽公眾的意見 2。在參考有關研究和考慮

長策會的意見後，政府於 2014 年 12 月公布《長策》，當中第 6.15
至 6.18 段闡述其對租管的意見。政府亦於 2018 年 6 月及 7 月出席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與福利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，再次聽取

議員及公眾對租管的意見，並分享政府的意見 3。政府的意見概述

如下—   
 

(a) 本地和外地的實證研究均說明推行租管可能會出現連串預

期之外的後果，有些更不利於該等措施原擬保障的租戶。

這些預期之外的後果包括：出租房屋的供應減少；業主更

嚴格挑選租客，令弱勢社羣租住適切居所倍感困難；驅使

業主作出一些抗衡租管影響的行為（包括調高首次租約的

租金和向租客索取高昂雜費）；和減低業主妥善維修保養其

出租單位的意欲。  
 

(b) 有建議指政府可以只針對某面積或租金水平以下的單位實

施租管。不過，觀乎一些外地經濟體實行租管的經驗，如

只針對個別市場實行租管（通常是針對價值較低的住宅物

業），亦會對不受管制的市場帶來意料之外的影響。舉例來

說，由於部分租客無法租到受管制的單位，他們可能被逼

轉移至不受管制的市場中物色居所，導致後者的租金上揚。

另一方面，部分外地經驗亦說明，由於管制措施主要對象

為某類樓宇而非某類租客，因此租管本身無法有效解決基

層市民的住屋需要。一些外地經驗也指出，在實施租管後，

有意物色出租房屋的人士或難以在公開市場成功租到單  
位，只能透過其他間接渠道獲取出租單位的資訊，而弱勢

社群則通常較難取得這些資訊。  
 

(c) 權衡利弊，政府認為推行任何形式的租管可能會帶來反效

果，令廣大租客未見其利、先蒙其害，並不符合不適切居

所的住戶及社會整體利益。  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立法會 CB(1)1709/13-14(01)號文件。  
3 立法會 CB(1)1052/17-18(01)號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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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有意見認為，為免恆常現金津貼推高私人樓宇租金，令租

戶不能得益，政府應同步研究實施租管的可行性。政府認爲日後

推行恆常現金津貼計劃會否推高租金，以致需要考慮推行租管，

將視乎領取現金津貼的資格準則（例如是否與實際租金掛鈎）、

發放模式和安排等，現時難以一概而論。租管（包括租金管制和

租賃期規管）是極具爭議的議題，政府在處理相關議題時，必須

非常小心。待政府完成有關恆常現金津貼計劃的研究，再作商議，

是較為穩妥及合適的做法。 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9 年 12 月  




